
关于对北京威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403 号 

 

北京威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控科技）董事会、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资金占用及经营活动现金流 

你公司在 2022 年年报中披露：由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南京住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住牛）合同未执行，

预付货款需退回，形成资金往来，对 2021 年度科目期初余额和期末

余额进行了重分类，并补提了信用减值准备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涉及

现金流量表项目同时调整。 

你公司临时报告披露，2018 年到 2022 年，你公司与持股 5%以

上股东胡国庆控制的公司湖南众长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

科技）存在资金拆借， 2019 年至 2021 年年末资金拆借余额为 2019

年到 2021 年年报预付款项明细中预付长鑫科技款项余额，但 2018 年

年报预付款项未见你公司预付或拆借长鑫科技款项 8,000,679.00 元，

2018 年年报披露的预付款项第五名预付金额仅 63,032.35 元。2018 年

到 2022 年，你公司与南京住牛存在资金拆借，2020 年及 2021 年资

金拆借余额为 2020 年及 2021 年年报预付款项明细中预付南京住牛

款项余额。 

你公司自挂牌以来的可查询到的财务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22



年连续 12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累计净流出

44,196,141.41 元。 

你公司 2019 年至 2022 年年报均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请你公司： 

（1）列表分年度列示 2018 年到 2022 年与前五大预付款项对手

方的预付款项性质、签订协议情况、交易内容等情况，并详细列示

由各年度由实控人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并说明 2018 年对长鑫

科技大额资金拆借的会计处理； 

（2）结合问题（1）分年度列示相关资金拆借事项重分类调整

对公司 2018 年至 2022 年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的相关

科目具体影响情况，你公司在该期间是否存在将拆借资金作为支付

成本费用的款项虚增成本费用的情况，是否存在将拆借回流资金作

为销售收回款项虚增收入的情况，是否存在将筹资、投资活动现金

流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情况； 

（3）结合问题（2）、公司经营性应收应付款项的变动情况、

销售及采购付款情况等，量化分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长期净

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 2019 年至 2022 年公司主要大额预付款项

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对公司 2019 年至 2022 年年报

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的具体依据。 

 



2、关于收入确认及经营业绩 

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23,869,725.81 元，同比增长

63.6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69,772.31 元，同比下降

1,809.59%；毛利率 0.17%，同比下降 13.72 个百分点。你公司在 2022

年年报中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酒店行业及其他行业智能硬件

产品、数据服务、维保服务、技术、开发服务的商业模式获取收入”，

但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均为科技类公司，且前五大客户中仅北京中

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年前五大客户，仅第五大客户北京易智

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 2020 年你公司前五大客户。 

请你公司： 

（1）列表分年度列示你公司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主要客户的合作

模式、销售产品及服务类型、下游应用终端场景、收入确认方法等

情况，并说明主要客户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

例； 

（2）结合你公司对主要客户的合作模式、结算收款等协议约定

以及客户对下游终端客户提供产品服务的结算模式，说明你公司收

入确认时点是否准确，是否存在下游终端客户尚未验收、存在退换

货情况导致你公司提前确认收入或冲回收入的情形； 

（3）结合业务构成、产品及服务定价、成本费用归集和分摊等

情况量化分析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毛利率及利润水平大幅下滑的

原因及合理性。 

 



3、关于偿债能力 

你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末余额为 16,000,000.00 元，较期初增长

64.95%；长期借款 7,200,000.00 元，较期初增长 52.38%；资产负债率

达 87.48%，较期初增长 25.26 个百分点，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仅

4,521,880.55 元。 

请你公司结合货币资金持有量、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银行借

款还款及展期情况、营运资金需求、期后经营情况等，量化分析偿债

能力，说明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9 月 2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 

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3 年 9 月 12 日 

 


